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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一、A市政府為管理市內攤販經營事業，制定攤販管理自治條例。其中規定，攤販經營許可申請，如

涉及私人土地，而不違反現行法令規定者，應檢具所有權人同意書。市民丙申請經營攤販位於

他人丁之所有土地上，於申請時檢附所有權人丁之同意書，市政府發給許可證。於證件背面註

記注意事項：核准設攤地點涉及私人土地經所有權人提出異議時，應於一個月內提供所有權人

同意書，逾期未補正者，本府得註銷許可證之效力。丙開始經營後，丁欲收回租地，向A市政府

表示異議，市政府遂要求丙提出同意書，逾期將廢止許可證。一個月期間過後，丙未能提出同

意書，故市政府以B函註銷許可證。請問：B函是否合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較為單純，涉及行政處分之「附款」與「廢止」之相關概念，於行政處分之教學上，俱

有說明。此外，本題應係以實務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98號判決」為原型1；在

考古題上，亦類似於104年原住民族特種考試之三等試題2。就此而言，學習行政法學除基礎概念

之建構外，實務見解之閱讀（破解實務：行政法）與考古題（行政法申論題好好考）之研究，均

屬重要，不宜偏廢。 

考點命中 

1.《行政法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行政處分，附款；2-25~2-31。 
2.《行政法申論題好好考》，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行政處分，附款與廢棄；2-10~2-11；

2-22~2-25。 
3.《破解實務：征霸行政法核心概念》，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行政處分，撤銷與廢止；2-

32~2-42。 

 

答： 

(一)「應於一個月內提供所有權人同意書」之要件，屬保留行政處分廢止權之附款。 

1.A市政府核發市民丙之系爭許可證，係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許可市民丙得於特定場所經

營、設置攤販之一單方高權決定，應將之定性為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 
2.又本件「許可證」究為裁量處分或羈束處分，因題示未予以說明，均有可能，惟並不影響本題保留行政

處分廢止權之附款之合法性。蓋按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

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

限，始得為之。」若其為裁量處分，則機關得為附款；若其為羈束處分，亦因其符合該市政府「攤販管

理自治條例3」之規範而合法（符合條文所稱之「法律有明文規定」）。 
3.又附款種類依照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擔。

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其中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乃用於

授益處分，藉由告知相對人未來有廢止該處分之可能，排除其信賴保護之適用。其功能不在便利廢止之

作成（行政機關仍須裁量是否作成廢止），在於排除信賴保護所生之損失補償。 
4.本題A市政府於證件背面之註記：私人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時，處分相對人「應於一個月內提供所有

                                                           
1 本判決經上訴人上訴，惟「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1102號裁定」駁回上訴。 
2 該試題：甲向乙市政府依「乙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申請攤販營業許可，經乙市政府審查通過，發給攤販營

業許可證，有效期間為三年。該營業許可證背面加註「若因核准設攤地點涉及私人土地，經所有權人提出異議

時，應於一個月內提供所有權人同意書，逾期未補正即由本府廢止原行政處分許可之效力。」嗣後土地所有權

人丙不同意甲使用土地，經召開協調會未果。因甲未能如期取得同意書，乙市政府遂廢止其營業許可。試問該

註記之法律性質為何？（10 分）甲因獲攤販營業許可，已貸款購買許多營業設備，今因許可遭廢止，受有損

失，得否主張信賴利益之損失補償？（15 分） 
3 題幹已有說明該市政府「攤販管理自治條例」之規範。另答題人於答題時不用提出，惟可參考臺北市攤販管

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2項：「前項攤販營業許可證一戶僅得申請一證。但婚前取得者不在此限。申請設置攤販，

如涉及私人土地，而不違反現行法令規定者，應檢具所有權人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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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同意書」，否則行政機關得註銷許可證，應認其屬保留行政處分廢止權之附款。  
(二)市政府以B函註銷許可證合法。 

1.市民丙取得系爭許可證係因其攤販營業地點涉及丁所有之土地，於申請攤販營業許可證時檢附丁之同意書，

始經A市政府以附款方式保留廢止權核准發給。 

2.本題丁既向市政府表示異議，行政機關要求市民丙提出同意書，賦予市民丙1個月補正期間，因丙未於期限內

補正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市政府因此廢止系爭許可證，應係合法。此外，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

1項4之規定，行政機關毋庸給予丙補償。 

<不同見解：市政府以B函註銷許可證違法> 

(一)若本題同學於作答時，認為：丙於申請時已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因此，A市政府不應以所有權人提出異

議為由，即要求丙重新檢附所有權人同意書，以避免丁之立場動盪，致使丙不易於安排攤販生意。此種主

張，並非無見，若能詳加說理，應也能為評分委員所接受。 

(二)國家考試試題，答題人所能掌握之線索，僅有題目試題文字，故仍有「假設性作答」之可能，若同學「假

設性作答（切記：不能和題目給定文字牴觸）」，同學之主張言之成理亦可得到分數。 

(三)本文正文所載之情形，或因丁可能主張其原先給予丙之同意書係無效記載（無論係事後改變見解或一開始

即不予以同意），進而行政機關要求丙補正，亦非全然無理，故本文以<不同見解>說明，提供同學另類思

考可能。申言之，申論題之作答，評分重點在於邏輯、結構、論理，而非單純提出結論。 

 

二、甲檢具陳情書向某政府乙機關陳情，主張甲所有建物（下稱系爭建物）之相鄰建物違法施工裝

潢，因其室內裝修廠商未具施工許可證，為保障系爭建物之安全，乃訴求乙禁止相鄰建物繼續

施工。乙回復甲略以：經查系爭建物之相鄰建物，業已委託設計建築師及合格室內裝修廠商施

工，其施工期間及竣工查驗之結構安全，併由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且該址業由審查機構之審

查人員辦理竣工審查，並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在案等語。甲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試

問：甲有無請求乙對檢舉內容為事實調查予以裁罰之公法上請求權，並具提起行政訴訟之原告

適格？（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較為單純，涉及行政訴訟之「原告適格」、「公法上請求權」之相關概念，於行政救濟

之教學上，俱有說明。此外，本題應係以實務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232 號
裁定」為原型5。就此而言，學習行政法學除基礎概念之建構外，實務見解之閱讀（破解實務：行

政法）非常重要，不宜偏廢。 
然而，本題其實涉及訴訟權能、訴訟實施權、本案適格三組名詞之差異，國內公法權威李建良於

2022年有著文討論。事實上，此三名稱之差異長期為我國實務所忽略，非常值得重視。另，111年
憲判字第20號判決亦與此相關，並為高點相關課程，諸如：申論寫作班、總複習所及。 

考點命中 

1.《行政法好好讀》，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行政訴訟，實體裁判要件；11-5~11-17。 
2.《行政法申論題好好考》，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行政訴訟；10-27~10-31。 
3.《破解實務：征霸行政法核心概念》，高點文化出版，嶺律師編著，行政訴訟，實體裁判要

件；10-23~10-34。 

 

答： 

(一)「公法上請求權」與「依法申請之案件」： 

1.按行政訴訟法第5條
6
規範「課予義務訴訟」，實務上認為須以「依法申請之案件」存在為要件

7
，否則應

                                                           
4 行政程序法第126條第1項：「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

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 
5 本判決經上訴人上訴，惟「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抗字第 296 號裁定」駁回上訴。 
6 行政訴訟法第5條：「I.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

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

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II.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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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起訴不備要件。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法令有賦予人民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

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係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

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行政權的發動，常以特定人民爲對象，惟倘若某一法規之規範目的非

在保障單一或固定範圍人民的利益，而係以維繫公共秩序及增進民眾福祉爲依歸，則人民因該規範獲取

利益為「反射利益」，人民無據以請求主管機關爲特定行爲之法律上請求權。 

2.甲並無請求乙對檢舉內容為事實調查予以裁罰之公法上請求權。 

本件甲對政府乙機關之陳情，乃主張甲所有建物之相鄰建物違法施工裝潢，並主張該室內裝修廠商未具施工

許可證，為保障系爭建物之安全，訴求乙禁止相鄰建物繼續施工。我國實務見解認為8，本件所涉及之相關

建築法規，均屬主管機關為有效管理建築物室內裝修行為與強化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責任規範，以維護公共安

全所設，為行政機關職權行使之規定。換言之，相關建築法規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

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其規範目的在於提升室內裝修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之公益目的，非在保護特定

範圍人民的個別利益，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為罰鍰處分、限期改善或履行等公法上之權利。 

(二)甲不具「原告適格」 

承前所述，甲主張對乙機關之公法上請求權，依上開說明，甲提出之申請因非「依法申請之案件」，故欠

缺課予義務訴訟的特別實體判決要件。甲在實體法上欠缺享有乙機關作成特定行政處分之權利，應認其不

具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適格性（實體正當性），其欠缺「原告適格」。 

<補充說明：訴訟權能v.s本案適格9> 

(一)我國學說與實務上對於「訴訟權能」、「訴訟實施權」、「原告適格」的理解非常混亂，國內公法權

威李建良在2022年著有<訴訟權能、訴訟實施權與本案適格的觀念辨正－兼論行政訴訟法之「當事人

不適格」>釐正相關概念，值得參考，請同學閱讀該文，詳細區辨，課程中亦有說明。 

(二)依照學者李建良的看法，所謂「訴訟權能」係原告權利受有侵害之主張，其權利若無受公權力侵害之

可能者，即不合於提起行政訴訟之程序要件；至於「本案適格」又可分為「原告之本案適格」與「被

告之本案適格」。前者指原告實際上是否為其主張權利之享有者；後者指被告是否為實體法上之義務

人，二者均屬行政訴訟實體有無理由之問題。 

 

【參考書目】 

李建良（2022），訴訟權能、訴訟實施權與本案適格的觀念辨正－兼論行政訴訟法之「當事人不適格」，月旦

法學教室，第238期，頁41-54。 

                                                                                                                                                                                                 

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

訟。」 
7 學理上有不同看法，詳見《行政法好好讀》。 
8 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抗字第296號裁定：抗告人主張其申請案件所憑主要法律依據即建築法第77條之2及依

同條第4項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理法第10條等規定，均屬主管機關為有效管理建築物室內

裝修行為與強化室內裝修從業者之責任規範，以維護公共安全所設，為行政機關職權行使之規定。換言之，依

上開規定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其規範目的在於提升室內

裝修品質及維護公共安全之公益目的，非在保護特定範圍人民的個別利益，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為罰

鍰處分、限期改善或履行等公法上之權利。本件抗告人以訴外人墨琚公司、墨琚事業涉有未取得室內裝修業登

記證而從事室內裝修業務，違反前揭建築法等規定，要求相對人應予裁處，及調查美景公司涉及借牌、光華公

司涉及無照施工等情，如認屬實亦應依法裁處等語，核係促請相對人發動職權，是相對人就此所為處理結果之

函復，乃屬單純的事實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對抗告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發生具體

之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抗告人據以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欠缺訴訟要件，且其情形無從補正，原裁定依行

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予以駁回，於法自無不合。 
9 有關此一部分，我會在講座中處理，敬請觀看youtube解說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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